附件2

城区装饰装修垃圾临时暂存点管理制度
及工作流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为规范建筑垃圾临时暂存点的管理，确保垃圾暂存、运输过程安全环保，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等法规，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制度适用于本区域内建筑垃圾临时暂存点的规划、设置、运营及监督管理。
第三条【管理原则】
1.分类管理：按生活垃圾、混凝土块、其他建筑垃圾种类分区存放，严禁混入危险废物、工程建筑垃圾等。
2.安全环保：落实防尘、防渗、防扩散措施，避免污染环境。
3.责任到人：明确管理职责，实行全过程监管。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责任主体】
1.暂存点建设单位负责暂存点的日常管理及垃圾合规清运。
[bookmark: _GoBack]2.综合执法局负责监督检查及执法。
第五条【管理人员职责】
1.现场负责人：统筹管理暂存点运行，组织安全检查及应急处理。
2.操作人员：落实垃圾分类、覆盖、记录等工作，定期巡查设备设施。

第三章  暂存点设置标准
第六条【选址要求】
1.远离水源保护区、居民区、交通主干道、河湖沟道等敏感区域。
2.地面硬化并设置围挡，配备消防设施及警示标识。
3.采取必要的防雨防渗措施。
第七条【分区管理】
1.生活垃圾区：木板、废旧沙发等可焚烧处理的废弃物。
2.其他装修垃圾区：石膏板、涂料桶等需特殊处理的废弃物。
3.混凝土块暂存区：可回收利用的混凝土块、砖块。

第四章  日常管理规范
第八条【入场管理】
1.登记制度：进场垃圾需记录倾倒车辆车牌号、驾驶人员姓名、联系方式、垃圾种类、数量、来源、接收时间等信息。
2.检查要求：严禁混入工程垃圾、危险废物，发现违规立即拒收。
第九条【存放要求】
1.垃圾堆放高度不超过围挡，定期喷洒抑尘剂或覆盖防尘网。
2.垃圾分类、分区域存放，不得混放。
第十条【清运管理】
1.定期将堆存建筑垃圾清运至指定消纳场所，堆存满1车存量须及时清运。
2.运输车辆需密闭，出站前冲洗轮胎，严禁遗撒。
3.在暂存点内从事建筑垃圾处置的车辆，必须是取得《建筑垃圾处置（运输）许可证》的运输车辆。
4.实行“建筑垃圾清运三联单”制度，产生装修垃圾的商铺负责人或无物业的小区向所在地社区申报垃圾信息（有物业的小区向物业申报），分类存放并联系合规运输单位，填写用户联；运输单位核对信息后密闭运输，记录轨迹并提交运输联，运至指定暂存点；暂存点核查联单信息后方可接收垃圾，登记入库并签署处置联；主管部门通过收集用户联与处置联进行信息核对，对运输全过程进行监管，查处违规行为并优化管理。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内部检查】
1.每日巡查记录垃圾堆放、设施运行情况。
2.每月汇总台账，分析问题并整改。
第十五条【外部监督】
1.接受综合执法部门、环保部门抽查，配合提供台账及监控记录。
2.对整改通知须在3日内反馈处理结果。

第六章  工作流程
1.入场登记。运输车辆进场→检查垃圾种类及合规性→登记信息（来源、重量、类型、车辆信息）→分类引导至指定区域。
2.分类存放。操作人员按分区要求堆放垃圾→覆盖防尘网/洒水抑尘→设置区域标识。
3.定期清运。现场负责人联系运输单位→清运前检查车辆密闭性→装载后冲洗车辆→登记出站信息。
4.环境维护。每日清扫散落垃圾→检查排水系统→记录扬尘监测数据。
5.安全检查。每周排查安全隐患→整改并记录→上报管理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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